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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版序 

本書在2016年第一次出版。本書之結構與內容主要立基於作者
進行科技部補助三年之「民法親屬編──理論與實務」研究計畫之

成果。讀者或許注意到，本書除了有傳統法釋義學教科書書寫模式

之內容外，並探討民法親屬編的沿革與變遷；而，在牽涉民法親屬

編現行法規範體系說明時，本書也盡量引用台灣各級法院最新的相

關判決，希望呈現民法親屬編所牽涉之歷史、審判實務與社會實踐

面向。 

讀者想瞭解民法親屬編的歷史與社會面向，可以參考本書第一

編之內容；如果想瞭解民法親屬編的結構與審判實務，則可以著重

第二編十章的內容。第一編關於歷史與社會的內涵主要以五章的結

構呈現；內容包括民法親屬編的立法沿革、過去三十年來的修法歷

程、跟民法親屬編相關之重要法規內容說明、1945年以來民法親屬
編相關研究成果以及家事事件法的立法歷程與內容等；主要希望讀

者瞭解民法親屬編在台灣社會變遷的痕跡。 

在本書第二版中，僅第十五章沒有經過修改，其他各章或者針

對第一版的文字或表達方式進行修改，或者補充新修正的法律規

定。民法親屬編在2019年歷經兩次修法，2019年4月的修法僅修改民
法第976條第1項有關婚約解除的規定；刪除民法第976條第1項第5款
及第6款之規定，將有花柳病或其他惡疾者以及婚約訂定後成為殘廢
者之規定刪除並修改第7項規定，將「婚約訂定後與人通姦者」之規
定改為「婚約訂定後與他人合意性交」。 

2019年6月之修法則增加第四章第三節之規定「成年人意定監護
制度」。新的成年人意定監護制度主要規定在民法第1113條之2到第
1113條之10。在德國、奧地利、瑞士與日本等國早就訂有意定監護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41



 

 

制度；在台灣是經過漫長的立法程序才終於完成立法。意定監護制

度的訂定對於進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具有重要意義。新訂定的意定

監護制度讓台灣人民有機會在自己還沒有失智或失能的情況下（也

就是在發生因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

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情形），透過書面契

約，選定自己未來的監護人。這個接受書面委託的監護人不當然要

跟受監護人有親屬關係，他主要要是受監護人可以信任的人，重要

的是要在受監護人有意思能力之際，跟受監護人根據法定要件簽訂

一個一個經過公證的意定監護契約。這個新的監護制度未來在台灣

社會將會有如何的發展，值得進一步觀察。 

2019年5月24日在立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
法，雖然不屬於民法親屬編的修法，但對於民法親屬編具有重要意

義。這個法律第2條規定：「相同性別之二人，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
目的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。」第4條規定：
「成立第二條關係應以書面為之，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，並應由

雙方當事人，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及本法，向戶政

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」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的訂定，

使得目前台灣社會法律所承認的婚姻有兩種：一種是根據民法親屬

編第二章成立的婚姻；第二種則是根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

施行法規定成立的婚姻。 

 

陳惠馨 
於涵碧園 

2019年8月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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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 

本書是我在1994年《親屬法諸問題研究》之後，出版之第二本

民法親屬編研究專書。這本書的書寫歷經數年之久；尤其在2010年
前後，我雖然多次提筆書寫本書，卻因為立法院民法親屬編的修改

尚在持續且我尚沒有一個明確且周延書寫的具體想法，因此，多次

中途放棄。 

2013年我獲得科技部為期三年「民法親屬編──理論與實務」

研究計畫之補助。過去兩年多來，我在兩位兼任助理及多位同學協

助下，開始全面且深入閱讀台灣各級法院跟民法親屬編有關之裁判

資料，對於民法親屬編在台灣司法審判實務的落實情形有所掌握。 

而過去多年來，透過學術交流，我有機會與來自德國的 
Coester-Waltjen教授夫婦、日本大阪大學的松川正毅教授、立命館 

大學二宮周平教授、中國北京大學馬憶南教授、北京政法大學  

金眉教授、海南大學葉英萍教授及北京中華女子學院但淑華老師等

進行婚姻與家庭法規範學術交流；因此，對於德國、日本、中國大

陸當前民法親屬編或婚姻家庭法的發展有比較法之觀察視野。 

另外，在政治大學頂尖大學計畫支持下，我有機會透過學術研

討會與台灣親屬法相關研究學者深入的對談；跟施慧玲教授、  

郭書琴教授、戴瑀如教授、王曉丹教授、林昀嫺教授等的交流，讓

我對於民法親屬編的研究，從法釋義學角度擴張到法社會學、法人

類學等領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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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親屬編──理論與實務》一書共分為兩編；第一編總

論，主要探討民法親屬編立法沿革（第一章），民法親屬編修法與

意義（第二章），民法親屬編及其他相關重要法規範（第三章），

民法親屬編之研究成果（第四章），以及家事事件法──民法親屬

編之重要程序法規範（第五章）。第二編本論分析民法親屬編各章

的結構與實務審判情形，總共有十章，分別探討民法親屬編之通 

則──親屬之分類與範圍（第六章），婚姻──婚姻制度（第七

章），婚姻──婚約（第八章），結婚──結婚：有效、無效

與撤銷（第九章），婚姻──婚姻之普通效力與夫妻財產制（第

十章）、婚姻──離婚（第十一章），父母子女（第十二章），

監護制度與輔助制度（第十三章），扶養（第十四章），及家與親

屬會議（第十五章）等。 

本章之書寫主要以民法親屬編法條結構分析以及法院實務判決

為主要重心。本來想要進行的比較法分析以及實際案件處理分析等

工作，限於篇幅與時間因素暫時放棄。我希望未來在本書出版之

後，如果有機會再版，再逐漸完成上述寫作目標。 

本書書寫過程，最常參考之書籍是戴炎輝、戴東雄、戴瑀如等

共同書寫之《親屬法》，以及林秀雄教授著《親屬法講義》。除此

之外，陳祺炎教授、黃宗樂教授、郭振恭教授、高鳳仙法官，以及 

郭欽銘教授的出版著作，還有我的同事劉宏恩教授、姜世明教授的

著作都是書寫本書各章節重要參考對象。 

在本書出版之際，我想在此向台灣各級法院負責家事審判事務

法律實務工作者們致敬與致謝。本書在書寫過程中，透過司法院法

學查詢資料庫系統等法律網資料庫，找到目前各級法院各種跟民法

親屬編規定有關的實務見解、判決或裁定。在這些裁判中，可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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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台灣不同審級法官們透過法律解釋，運用民法親屬編規定，協

助案件當事人進行合理裁判。另外，我也想利用本書的出版，向那

些運用民法親屬編，主張個人權益的當事人致敬；不管他們的主張

是否受到法院支持，他們透過司法主張自己權利的努力，讓民法親

屬編規定之合理性受到檢驗並因此有機會被修改。作為一個民法親

屬編研究者，我深刻感受到這個法律，透過過去二十年來不斷的修

改與實踐，逐漸對於台灣社會產生導引婚姻家庭關係之重要作用。 

在本書出版之際，我要特別感謝陪伴我進行科技部補助之「民

法親屬編──理論與實務」研究計畫兩位兼任助理：孟如與侑儒以

及陳郁如博士、卉薰、婉容碩士生，在過去幾年協助進行民法親屬

相關研究工作表示感謝。2013年開始執行民法親屬編研究計畫過

程，給予我關於本書書寫之視野與觀點。 

我在過去兩年跟孟如助理一起透過網路資源，搜尋並閱讀美國

加州地方法院有關未成年子女保護、成年監護相關制度之經驗，以

及跟侑儒助理透過網路搜尋日本各級法院跟民法親屬編有關裁判

書，尤其著重日本民法親屬編有關婚姻、離婚及成年人監護制度相

關裁判書閱讀過程，給予我許多研究樂趣。我在此要特別感謝政治

大學日籍博士生小林貴典之協助，他對於日本家庭制度的說明，對

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。作為政治大學法學院一份子，我非常感謝

的同事們及政治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們；學生們課堂上認真學習與回

應我的提問，讓我理解台灣現有法律與法學的不足並因此得到法學

研究與教學靈感、動力及啟發。本書的出版也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

的支持與協助。本書希望提供讀者認識台灣民法親屬編之理論與實

務。 

本書的出版也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及孟如助理校稿的協助。本

書希望提供讀者認識台灣民法親屬編之理論與實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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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我僅以本書向父親、母親及我的配偶顧忠華教授、兩個

孩子致謝。父親陳廷棟律師及母親陳王秀菊女士（母親在2003年因

為胃癌去世）讓我在一個幸福家庭成長；他們對於我們兄弟姊妹的

愛與支持，讓我有很多創意與發揮空間。我的配偶顧忠華教授，兩

個小孩對於我在學術研究投入的包容與支持，讓我可以心無旁騖進

行研究與書寫工作。寫作的過程是一個跟自己的能力、時間與思考

角力的過程。過程中充滿的困境與挑戰，但書寫完成後的喜悅與滿

足是學術工作最好的回饋。  

 

陳惠馨 
2016年1月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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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民法親屬編的沿革  
及規範內容 

一、前 言 

本章主要說明民法親屬編之沿革。目前台灣之民法親屬編主要規範

台灣婚姻與家庭重要關係。民法親屬編共有七章，其重要內容包括定義

何謂親屬（第一章通則），規定跟婚姻相關的各項事宜，包括訂定婚

約、結婚、婚姻的普通效力、夫妻財產制與離婚制度等（第二章）；父

母子女關係（第三章）；監護制度（第四章）；扶養制度（第五章）；

家（第六章）及親屬會議（第七章）。現行民法親屬編相關規定在清朝

之際（1863年至1895年）或日本統治台灣時期（1895年至1945年）是用

其他法律形式加以規定。本章主要說明民法親屬編之規範內容過去在台

灣法制的發展歷程。 

二、台灣婚姻家庭關係相關法規範之沿革 

台灣現行民法親屬編主要規範親屬關係、夫妻關係、父母子女關

係、監護人與受監護人關係及家長與家屬關係。這部法律在1930年於中

國大陸訂定並在1931年開始施行；而這個期間台灣還在日本統治下，主

要以台灣舊慣規範上述關係。 
1945年之後，在中國大陸訂定的民法親屬編開始在台灣適用。從

1949年以後，這部法律在中國大陸失去其效力，僅在台灣、金門、馬

祖、澎湖等地有效。中國大陸在1950年通過婚姻法並以婚姻法規範幾億

人口的婚姻、家庭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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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於1683年至1895年之間統治台灣；主要以《大清律例》（戶律

篇）規範台灣婚姻家庭關係；在某些結婚相關規定訂有福建或台灣特

例。另外，由於台灣在清朝隸屬福建；因此，福建的地方法規或者省例

中與婚姻、家庭有關規定也在台灣適用1。 

三、清朝時期台灣有關婚姻家庭法規範 

清朝在《大清律例》第三篇（戶律）「戶役門」及「婚姻門」規範

婚姻與家庭關係。（戶律）「戶役門」主要規範今日民法親屬編之父母

子女關係。從其條文名稱可以知道這個規範的大約內容；「立嫡子違

法」、「收留迷失子女」、「別籍異財」、「卑幼私擅用財」及「收養

孤老」等律文或例文標題。 

《大清律例》（戶律）「婚姻門」則規範各種跟婚姻有關的事項，

例如「男女婚姻」、「典雇妻女」、「妻妾失序」、「逐壻嫁女」、

「居喪嫁娶」、「父母囚禁嫁娶」、「同姓為婚」、「尊卑為婚」、

「娶親屬妻妾」、「娶部民婦女為妻妾」、「娶逃走婦女」、「強占良

家妻女」、「娶樂人為妻妾」、「僧道娶妻」、「良賤為婚姻」、「出

妻」及「嫁娶違律主婚媒人」的律文或例文。 
上面清朝法律中對於婚姻制度或家庭制度的法規範雖然規範方法或

規範內容跟目前台灣民法親屬編有所不同；但基本上，其主要在規範婚

姻與家庭關係，從這個觀點看，其內容跟當代民法親屬編有一定類似

性。例如在（戶律）「婚姻門」「同性為婚」條規定： 

凡同姓為婚者，（主婚與男女）各杖六十，離異。（婦女歸

宗，財禮入官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目前清朝的《大清律例》版本甚多，目前可見版本有乾隆5年版本及清朝末年刑
部官員薛允升擔任刑部官員五十多年期間整理的《讀例存疑》。請參考田濤、

鄭秦點校，《大清律例》，北京，法律出版社，1998年；黃靜嘉先生編校，
（清）薛允升著，《讀例存疑重刊本》，共5冊（台北，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研究
資料叢書，1970年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曾經在1997年出版《福建省例》，目
前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網頁可以看到《台灣省例》全文，請見網頁：

http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res=854443，上網日期：2016年1月10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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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例如「尊卑為婚」條規定： 

凡外姻、有服、（或）尊屬、（或）卑幼共為婚姻，及娶同

母異父姉妹，若妻前夫之女者，各以親屬相姦論。其父母之姑、

舅，兩姨姉妹及姨，若堂姨、母之姑、堂姑、己之堂姨及再從

姨、（己之）堂外甥女、若女壻（之姉妹），及子孫婦之姉妹，

（雖無服）並不得為婚姻。違者，（男女）各杖一百。若娶己之

姑舅、兩姨姉妹者，（雖無尊卑之分，尚有緦麻之服。）杖八

十。並離異。（婦女歸宗，財禮入官）。 

上述兩個條文規定內容跟今日民法親屬編有關近親結婚禁止規定有

一定的相類似性。另外，例如「出妻」條規定： 

凡妻（於七出）無應出（之條），及（於夫無）義絶之狀，

而（擅）出之者，杖八十。雖犯七出，（無子、淫泆、不事舅

姑、多言、盜竊、妬忌、惡疾，）有三不去（與更三年喪，前貧

賤後富貴，有所娶無所歸）而出之者，減二等，追還完聚。若犯

義絶，應離而不離者，亦杖八十。若夫妻不相和諧，而兩願離

者，不坐。（情即已離，難強其合）。 
若（夫無願離之情）妻（輒）背夫在逃者，杖一百，從夫嫁

賣。（其妻）因逃而（輒自）改嫁者，絞（監候）。其因夫（棄

妻）逃亡，三年之内不吿官司而逃去者，杖八十。擅，（自）改

嫁者，杖一百。妄各減二等。（有主婚，媒人，有財禮，乃坐。

無主婚人，不成婚禮者，以和姦，刁姦論。其妻妾仍從夫嫁

賣）。 
若婢背家長在逃者，杖八十。因而改嫁者，杖一百，給還家

長。窩主及知情娶者，各與（妻妾奴婢）同罪。至死者，減一

等。（財禮入官。）不知者，（主娶者言）倶不坐。（財禮給

還）。 
若由（婦女之）期親以上尊長主婚改嫁者，罪坐主婚。妻妾

止得在逃之罪。餘親主婚者，（餘親謂期親卑幼及大功以下尊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1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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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。卑幼主婚改嫁者，）事由主婚，主婚為首，男女為從。事由

男女，男女為首，主婚為從。至死者，主婚人並減一等。（不論

期親以上及餘親，係主婚人皆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）。 

分析「出妻」條的規定內容範圍甚大，其對於婚姻的規定比今日民

法親屬編婚姻無效或離婚的相關規定更為廣泛2。 
另外，《大清律例》針對福建及台灣婚姻相關事項有特別規定。在

乾隆2年（戶律）婚姻門「嫁娶違律」有條例文規定： 

福建，台灣地方民人不得與番人結親，違者離異，民人照違

制律，杖一百。土官通事減一等，各杖九十。該地方官，如有知

情故縱，題參交部議處。其從前已娶生有子嗣者，即安置本地為

民，不許往來。番社違者。照不應重律，杖八十3。 

清朝上述的法規範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，日本政府將其變成台灣舊

慣，繼續規範台灣人民婚姻家庭關係。 

四、1895年到1945年日本統治台灣時期跟婚姻家庭有關之

法規範──台灣舊慣 

1895年到1945年日本統治台灣；這期間日本政府主要以台灣舊慣 

規範台灣人之間之親屬、繼承事件。所謂台灣舊慣其實就是清朝的相 

關法律。日本政府於大正11年（1922年），以（敕）字第406號將日 

本民法總則、物權與債編之規定在台灣適用，但是有關台灣人之間的 

親屬、繼承事件則透過大正11年（敕）字第407號另外規定。（敕） 

字第407號規定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《大清律例》在婚姻門出妻條還有兩個條例，其規定內容如下：「妻犯七出之
狀，有三不去之理，不得輒絕。犯姦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及「期約已至五年，無

過不娶，及夫逃亡三年不還者，並聽經官告給執照，另行改嫁，亦不追財

禮。」 
3  這個條係是乾隆2年定例，在光緒元年由大臣沈葆楨奏准刪除。本文有關《大清
律例》相關條文主要取自薛允升，《讀例存疑》中戶律婚姻門；主要參考日本

京都大學中國法制史研究學者寺田浩明教授網頁之試行之《讀例存疑》電子

版，網頁：http://www.terada.law.kyoto-u.ac.jp/dlcy/index.ht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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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本島人間親屬、繼承事件依台灣舊慣。 

根據法務部在1969年出版《台灣舊慣調查報告書》說明，所謂台灣

舊慣就是大清律例中有關戶婚、田土的規定以及關於台灣特例的規定。 
事實上，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後期，受日本當代法學教育的法

官，往往會運用西方法理處理親屬繼承事件。例如，台灣舊慣原來並無

女性可以訴請離婚的規定，但是日本法院的法官卻透過法理，給予當時

台灣女性訴請兩願離婚可能4。 

五、1945年以後，台灣開始適用1931年在中國大陸通過的

民法親屬編 

1931年在中國大陸施行的民法親屬編、繼承編，1945年10月25日開

始 在 台 灣 適 用 。 民 法 親 屬 編 許 多 規 定 主 要 參 考 德 國 民 法 家 庭 法

（Familienrecht）的內容加以訂定。主要規範婚姻制度與父母子女制

度。在婚姻制度中對於夫妻財產制加以明確規定。民法親屬編表面上學

習德國，但在某些重要條文則參酌傳統中國法律的精神加以修改。下面

簡單說明中華民國在1930年通過之民法親屬編內容。 
1930年（民國19年）12月26日在中國大陸公布之民法親屬編共有七

章，共171條條文。其內容如下： 

第一章 通 則 

共5條，定義親屬為血親、姻親並規定親等之計算法及姻親關係之

消滅。 

第二章 婚 姻 

本章共有88條條文，可以說是民法親屬編最重要的部分。主要規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參考陳昭如，《離婚的權利史：臺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》，台灣大學
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王泰升教授指導，1997年。關於台灣民法有關婚姻家
庭規範的發展討論，請參考陳昭如，〈創造性別平等，抑或與父權共謀？關於

臺灣法律近代西方法化的女性主義考察〉，《思與言》第40卷第1期，2002年，
頁183-248；陳昭如，〈權利、法律改革與本土婦運──以臺灣離婚權的發展為
例〉，《政大法學評論》第62期，1999年，頁25-7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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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婚姻有關的各項事務，包括婚約、結婚、婚姻之普通效力，夫妻財產

制、離婚等節。在婚姻節規定婚約與結婚。 
其內容跟清朝法規範不同之處在於，規定婚約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

定原則（民法第972條），婚約不得強迫履行之原則；並明確規定在哪

種情況下得解除婚約並規定婚約解除或違反婚約時，發生損害賠償之效

果；這些效果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。 
在結婚部分則規定男未滿十八歲，女未滿十六歲不得結婚，結婚應

以書面為之，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，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

結婚之登記5。結婚違反法律的規定時可能的效果包括：撤銷及無效兩

種。 
1930年訂定的民法親屬編確定一夫一妻之原則；規定有配偶者不得

重婚。婚姻之普通效力部分當時則規定妻冠夫姓、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

之原則，夫妻互負同居義務及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等並承認贅婚

制度。上述規定在過去二十多年來有許多的變化。 
在夫妻財產制部分，民法親屬編將夫妻財產制分法定財產制及約定

財產制。法定財產制規定結婚時屬於夫妻之財產及婚姻關係存續中，夫

妻所取得之財產為其聯合財產。聯合財產中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及婚

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為妻之原有財產、保有其所

有權。聯合財產由夫管理，夫對妻之原有財產有使用、收益之權。關於

法定財產制的規定在2002年有了重大修改。 
另外，當時規定，約定財產制分為共同財產制、統一財產制及分別

財產制三種。夫妻若未以契約約定夫妻財產制時，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

財產制。夫妻財產制在夫妻一方破產或法定情形下，當然或依聲請成為

分別財產制。1930年代的民法親屬編並特別規定夫妻之法定及約定特有

財產；並分別就法定財產制及約定財產制中有關債務清償、家庭生活費

用之負擔，以及如何就夫妻間財產進行補償、財產分割、取回等問題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民法第982條舊規定為：「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。經依戶籍法為
結婚之登記者，推定其已結婚。」2007年民法親屬編已經將結婚的形式要件從
儀式婚要求改為登記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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